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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門法訊速報-司法實務面面觀  

 

最高法院 103 年度第 1 次刑事庭會議紀錄 
 
 

【決議全文】 

最高法院 88 年 7 月 20 日 88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本則決議不合時宜，改採原提案之肯定說。 

肯定說： 

（一） 二以上徒刑之執行，除數罪併罰，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以前，各罪

之宣告刑均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外（四十七年度台抗字第二號判例），似宜以核准

開始假釋之時間為基準，限於原各得獨立執行之刑，均尚未執行期滿，始有依刑法

七十九條之一第一、二項規定，合併計算其最低應執行期間，同時合併計算其假釋

後殘餘刑期之必要。倘假釋時，其中甲罪徒刑已執行期滿，則假釋之範圍應僅限於

尚殘餘刑期之乙罪徒刑，其效力不及於甲罪徒刑。縱監獄將已執行期滿之甲罪徒刑

與尚在執行之乙罪徒刑合併計算其假釋最低執行期間，亦不影響甲罪業已執行完畢

之效力。 

（二） 裁判確定後犯數罪，受二以上徒刑之執行，（非屬合併處罰範圍）者，其假釋有關期

間如何計算，有兩種不同見解：其一為就各刑分別執行，分別假釋，另一則為依分

別執行，合併計算之原則，合併計算假釋有關之期間。為貫徹監獄行刑理論及假釋

制度之趣旨，並維護受刑人之利益，自以後者為可取，固為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增

訂之立法意旨（錄自立法院公報八十三卷第一四六、一四七頁「刑法假釋規定條文

對照表」修正說明（一））。惟上開放寬假釋應具備「最低執行期間」條件之權宜規

定，應與累犯之規定，分別觀察與適用。併執行之徒刑，本係得各別獨立執行之刑，

對同法第四十七條累犯之規定，尚不得以前開規定另作例外之解釋，倘其中甲罪徒

刑已執行期滿，縱因合併計算最低應執行期間而在乙罪徒刑執行中假釋者，於距甲

罪徒刑期滿後之假釋期間再犯罪，即與累犯之構成要件相符，仍應以累犯論（本院

八十七年度台非字第二十五號、第三七一號、第四一四號判決）。 

 

最高法院一○三年度第一次刑事庭會議紀錄（節本）    

時    間：一○三年一月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三十分 

討論事項： 

研討司法院轉法務部法檢字第 10204542280 號函所提，本院八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八十八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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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決議內容： 

被告犯甲、乙兩罪所處有期徒刑併合執行，於接續執行中，倘其中甲罪徒刑已經期滿，而在

乙罪徒刑執行中，依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合併計算同法第七十七條所定最低應執行之

期間，獲准假釋。嗣該被告於甲罪徒刑期滿後五年內之假釋期間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時，

應否以累犯論擬？ 

決議： 

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二以上徒刑併執行者，第七十七條所定最低應執行之期

間，合併計算之。」同條第三項規定：「依第一項規定合併計算執行期間而假釋者，前條第

一項規定之期間，亦合併計算之。」則在併合執行之情形，經許其假釋出獄者，其報請許可

假釋所須最低應執行之期間，既合併計算；且假釋期間（即殘刑期間），亦合併計算之，其

期間即無從區分。從而，不論假釋出獄前所執行之期間是否已逾其中一罪之刑期，亦不論嗣

後其假釋有無被撤銷，在假釋期間內，均應認為尚未執行完畢。其於執行逾其中一罪之刑期

後五年內之假釋期間，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不應論以累犯。題設情形，被告既因甲、

乙兩罪所處有期徒刑併合執行，並合併計算其最低應執行之期間而獲准假釋，其已執行之期

間及假釋之範圍自應包括甲、乙兩罪徒刑在內，其於執行逾甲罪刑期後五年內之假釋期間，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依上開說明，不應論以累犯。（第四八頁、第九三頁）（決議全文

第一○九九頁）。 

相關法條：刑法第四十七條、第七十九條之一。 

審查意見： 

一、 本則提案原決議採取否定說（即不成立累犯），主要理由為甲、乙兩罪所處徒刑併合（分

別）執行，依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三項之規定，應合併計算徒刑假釋所須最

低應執行之期間及假釋期間（殘餘刑期），且於假釋前已執行之期間，無從區分何者為

執行甲、乙罪所處徒刑，故不論假釋前所執行之期間是否已逾甲罪之刑期，亦不論嗣後

假釋有無被撤銷，在假釋期間內，均應認為尚未執行完畢。否則，乙罪所處徒刑之假釋

可能不符法定假釋所須最低應執行之期間，又倘對再犯之罪論以累犯，並撤銷乙罪所處

徒刑之假釋執行殘刑，形成雙重處罰，於被告更加不利。 

二、 惟不屬數罪併罰而併合（分別）執行之各罪所處徒刑，本質上係各得獨立執行之數個徒

刑，並非如同數罪併罰僅有一個應執行刑而無從分割，此觀諸數罪併罰之執行，無論係

已合併定執行刑之判決或另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裁定，其執行指揮書均為單一；

而合併執行則有二以上之裁判，分別有二以上之執行指揮書，衹是註明接續執行而已，

兩者迥然有別者自明。且立法說明揭示係採取各刑分別執行，合併計算假釋有關期間之

原則，上述合併計算假釋所須最低應執行之期間及假釋期間之規定，可認為係立法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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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受刑人之利益而特別規定放寬於通常情形所適用之假釋條件而已，亦非必然數個徒刑

分別執行即無從先後執行完畢（於併合執行各罪所處徒刑而未經假釋之情形，係先後執

行完畢，並無不同看法）；又於假釋前已執行之期間，究係執行甲、乙罪所處徒刑之刑

期，有檢察官執行指揮書之記載可按，尚非不能區分，並不當然影響其中一罪所處徒刑

已先行執行完畢。至於依法就被告再犯之罪論以累犯，及撤銷乙罪所處徒刑之假釋執行

殘刑，因假釋制度與累犯規定之功能不同，立法目的有異，並無所謂形式雙重處罰，於

被告更加不利可言。否則，如採否定說，無異於既得享有提早假釋之合法利益，又再享

有不成立累犯之利益，有違公平正義。 

三、 原決議採取否定說，被告於甲罪所處徒刑期滿後五年內之假釋期間，再犯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不成立累犯，固對被告較為有利，但未及考量被告於假釋期間經依法撤銷假釋，

在執行殘刑期間，因認甲罪尚未執行完畢，應依嗣後（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四日）制定公

布（同年月十六日）施行之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之相關規定，據以減刑，並

經檢察官更新指揮執行結果，發生假釋（執行）期滿在撤銷假釋執行殘刑時點之前，造

成原撤銷假釋是否合法，並衍生受刑人有無逾期執行及得否依其後（一○○年七月六日）

修正公布之刑事補償法聲請刑事補償之問題。倘受刑人因減刑結果，非但得以減免執

行，並且可以額外獲得刑事補償，當不符立法本旨，亦有違國民法律感情，原決議採取

否定說，是否妥適，容有再行檢討之必要。 

初審決議：本則決議不合時宜，擬不再供參考。 

決    議：本則決議不合時宜，改採原提案之肯定說。  

肯定說： 

(一) 二以上徒刑之執行，除數罪併罰，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以前，各罪之宣

告刑均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外（四十七年度台抗字第二號判例），似宜以核准開始假

釋之時間為基準，限於原各得獨立執行之刑，均尚未執行期滿，始有依刑法七十九條之

一第一、二項規定，合併計算其最低應執行期間，同時合併計算其假釋後殘餘刑期之必

要。倘假釋時，其中甲罪徒刑已執行期滿，則假釋之範圍應僅限於尚殘餘刑期之乙罪徒

刑，其效力不及於甲罪徒刑。縱監獄將已執行期滿之甲罪徒刑與尚在執行之乙罪徒刑合

併計算其假釋最低執行期間，亦不影響甲罪業已執行完畢之效力。 

(二) 裁判確定後犯數罪，受二以上徒刑之執行，（非屬合併處罰範圍）者，其假釋有關期間

如何計算，有兩種不同見解：其一為就各刑分別執行，分別假釋，另一則為依分別執行，

合併計算之原則，合併計算假釋有關之期間。為貫徹監獄行刑理論及假釋制度之趣旨，

並維護受刑人之利益，自以後者為可取，固為刑法第七十九條之一增訂之立法意旨（錄

自立法院公報八十三卷第一四六、一四七頁「刑法假釋規定條文對照表」修正說明

（一））。惟上開放寬假釋應具備「最低執行期間」條件之權宜規定，應與累犯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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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觀察與適用。併執行之徒刑，本係得各別獨立執行之刑，對同法第四十七條累犯之

規定，尚不得以前開規定另作例外之解釋，倘其中甲罪徒刑已執行期滿，縱因合併計算

最低應執行期間而在乙罪徒刑執行中假釋者，於距甲罪徒刑期滿後之假釋期間再犯罪，

即與累犯之構成要件相符，仍應以累犯論（本院八十七年度台非字第二十五號、第三七

一號、第四一四號判決）。 


